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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2024〕8号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文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西南街道 
环城路 2 号 3 座住宅楼房屋的决定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升级，加速三水中心城区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推进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改扩建工程进度，佛山市三水区

人民政府决定对西南街道环城路 2号 3座住宅楼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实施征收。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令第 590 号）以及《佛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佛府办〔2023〕21 号文印发）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决

定如下： 

一、征收目的 

推进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改扩建工程进度，保障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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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房屋被征收者合法权益。 

二、征收部门 

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三、征收实施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 

四、征收范围 

被征收房屋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环城路 2号 3座，佛

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停车场旁侧范围内，房屋总数 24间，住宅建

筑面积约 2272.2 平方米，单车房约 92.58 平方米（详见附件 1）。 

五、征收补偿方案 

西南街道环城路 2号 3座住宅楼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详见附件 2）。 

六、期限要求 

签约期限为本决定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 

七、从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在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进行以下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 

（二）装饰、装修； 

（三）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四）房屋分割、转让、租赁和抵押； 

（五）办理户口的迁入和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

人退出现役、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等原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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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办理户口迁入和分户的除外； 

（六）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七）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八、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九、权利救济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

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6个

月内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索取房屋征收相关资料及咨询地点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地址：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

车仔路 7号，联系电话：87618720）。 

 

附件：1.项目红线图 

2.西南街道环城路 2号 3座住宅楼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实施方案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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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南街道环城路 2 号 3 座住宅楼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实施方案 

 

为加快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改扩建工程进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佛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等文件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房屋征收范围、建筑面积、户数 

（一）征收范围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环城路 2号 3座。 

（二）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户数 

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2272.2 平方米，合计 24 间，共 24 户，

均为住宅，单车房约 92.58 平方米。 

二、期限要求 

签约期限为本决定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 

三、房屋征收部门与征收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部门：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 

四、从本实施方案发布之日起，在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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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进行以下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 

（二）装饰、装修； 

（三）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四）房屋分割、转让、租赁和抵押； 

（五）办理户口的迁入和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 

人退出现役、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等原因必

须办理户口迁入和分户的除外； 

（六）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七）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五、征收补偿方式 

征收补偿实行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被征收人

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补偿。 

（一）选择货币补偿的，以被征收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动产权证》（含房地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或其他权属证明（以下统称《不动产权证》）证载的房屋建筑面

积计算。 

未办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或不动产权登记证但持有相关权

属资料证明，按照核定建筑面积进行补偿，但应按货币补偿标准

（不含购房补助和奖励）的 5%扣除相应的办证费、税费等费用。 

（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以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

证载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安置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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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调换安置房，按照套内建筑面积 1:1 比例调换。本次产权

调换房屋将在现有安置房中选取合适的房源，现有安置房分布在

博源尚云府、恒大铂瑞府、碧桂园星澜华府，房源状况为精装。 

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七、房屋补偿面积的核定依据 

房屋补偿面积的核定，以土地、房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不

动产权证》记载的合法面积及使用性质为依据。 

八、征收补偿标准 

（一）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标准：6400 元/平方米（含基本装修费，实际补偿

标准经评估后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明确）。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且在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合同》的，按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证载的房屋建筑面积给

予被征收人一次性的购房补助，标准为 2800 元/平方米。 

（二）房屋产权调换 

根据核定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按 1:1 比例调换。安置房屋

在指定的现有安置房由被征收人选择，安置房所在位置的土地使

用性质、土地使用年限以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载内容

为准。 

如安置房为毛坯房，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被征收房屋核定的

建筑面积向被征收人支付装修补助费，标准为 700 元/平方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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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选择带装修房屋（装修标准详见附件）的，则房屋征收

实施单位不向被征收人支付装修补助费；被征收人需对增购部分

的套内建筑面积按照 700 元/平方米的装修标准支付给房屋征收

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按“与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近似”原

则提供安置房，由被征收人选择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房的套内建

筑面积和被征收房屋核定的套内建筑面积差异部分，需补交房屋

差价。选择毛坯房的，房屋差价是指增购的套内建筑面积房价；

选择带装房的，房屋差价由增购的套内建筑面积房价和增购套内

建筑面积的装修费用两部分构成。 

1.安置房的套内建筑面积大于被征收房屋核定的套内建筑面

积的，由被征收人增购，差额面积按照9500元/平方米进行结算；  

2.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少于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的，差

额面积按照 9500 元/平方米补回给被征收人。 

（三）房屋附属设备迁移补助费 

被征收房屋内的附属设备迁移补助费按现行标准据实支付。

具体标准如下： 

电话：100 元/部。 

网络：100 元/条。 

有线电视：100 元/台。 

管道煤气（燃气）：1000 元/户。 

炉灶费：5000 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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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迁移费：300 元/台。 

九、奖励办法 

（一）个人签约搬迁奖励。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 30天内（含 30天）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合同》，按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证载的建筑面积

一次性奖励 300 元/平方米；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超过 30天但不超过 60天（含 60天）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按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

证载的建筑面积一次性奖励 200 元/平方米；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超过 60 天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合同》，不给予补偿奖励。 

（二）全体住宅业主（共 24户）签约搬迁奖励。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 30天内（含 30天）所有住宅业主均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的，按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

证载的建筑面积一次性奖励 250 元/平方米；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超过 30天但不超过 60天（含 60天）

所有住宅业主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的，按被征收房

屋《不动产权证》证载的建筑面积一次性奖励 200 元/平方米； 

从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超过 60 天仍有业主未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合同》的，不给予奖励。 

十、临迁过渡安置 

（一）选择货币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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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被征收房屋核定的建筑面积一次性给被征收人一年的临

时安置费，标准为 240 元/平方米。 

（二）选择产权调换方式 

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临迁过渡期为 48 个月，

由征收人提供临时安置补助费，被征收人自行安排住处，征收人

每月按核定的建筑面积以 20元/平方米的标准向被征收人发放临

时安置补助费。 

计发期从被征收人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交付被征收房屋之

日起，到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向被征收人交付安置房之日后的 3个

月。如在临迁过渡期限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前交付安置房，则

补助期限至提前交付安置房后 3个月。如超期交付安置房则从超

期之日起临时安置费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50 ，直至交付安置

房后 3个月止。 

十一、搬迁补助费 

（一）选择货币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的，搬迁补助标准为 1800 元/户；

被征收房屋被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不发放搬迁补偿费。 

（二）选择产权调换方式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的，搬迁补助标准为 3600 元/户；

被征收房屋被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不发放搬迁补偿费。 

十二、地上物赔付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无合法产权的建（构）筑物，如被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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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配合征收拆迁工作，在规定期限内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

屋拆除协议书》并同意拆除的，可按以下标准补助：简易结构 250

元/平方米、砖木结构 1100 元/平方米、混合结构 1200 元/平方米。

否则，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不给予任何补助。 

十三、重新评估 

对上述补偿标准有异议或未涵盖的补偿项目，可由有资质的

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确定。 

十四、补偿款支付及产权资料的交付、注销 

（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天内（含

30天），被征收人应将被征收房屋的产权证件及相关资料主动进

行产权注销工作，且应在收到全额补偿款（不含奖励款）之日起

30 天内（含 30 天）完成搬迁。被征收人按约定完成搬迁、将房

屋移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完成产权注销工作的，在被征收人完

成房屋移交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奖励款。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付清全部房屋价值补偿费、购房补

助费和搬迁补助费 10天后，被征收人仍未将房屋的产权证件及相

关资料进行注销工作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有权向房屋产权管理

部门申请注销并作出公示。 

十五、安置房的交付 

（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生效

之日起 48个月内将安置房交付给被征收人。 

（二）安置房的交付时间以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发布《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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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通知》时间为准。 

（三）安置房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后，可交付被征收

人使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向被征收人发出《安置房移交通知》

之日起 15天内（含 15天），被征收人必须办理收楼手续；逾期

不办理，视同安置房已交付，由此发生一切费用（包括办证所涉

税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及违约责任由被征收人承担，且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将不再向被征收人发放临时安置费。 

（四）房屋产权调换的权属人必须为原房屋的权属人或经公

证确认的被征收房屋的合法继承人。 

十六、税费 

房屋征收、回迁安置房屋涉及相关的税费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执行。 

十七、物业管理的费用标准 

安置房所在小区按照规划要求统一实施物业管理。届时回迁

的被征收人须严格按照小区的物业管理标准缴交物业服务费用。 

十八、房屋的土地出让金 

若需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在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合同》，土地出让金由征收人 100 代缴；在签约期限后签

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或腾空房屋或将房屋移交给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的，土地出让金由被征收人 100 缴交。 

十九、评估机构的选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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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协商选定

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

定（采用其中一种）。参加随机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

少于三家。随机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时，应由公证部门现场

公证。相关事宜由房屋征收部门以公告的形式在三水区政府网和

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开。 

二十、被征收房屋的处理 

被征收人在移交被征收房屋钥匙前应保障被征收房屋的完

整性，不能破坏房屋现状和结构（包括防盗网、门、窗、水、电）。 

二十一、已办理抵押或者被查封的房屋 

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已办理抵押或者被查封的房屋，按照国

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 

二十二、华侨房屋 

若被征收房屋为华侨房屋的，依照《广东省征收城镇华侨房

屋规定》执行。 

二十三、争议的解决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不

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

征收部门报请区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

规定，按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本方案的房屋征收范围内

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补偿决定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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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向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补偿决定

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 

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十四、在征收过程中如遇有特殊情况的，由征收实施单位

按实际情况另行处理。 

二十五、本方案未明确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十六、本方案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解释。 

 

附件：安置房屋内装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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